
第二节　 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一、 农业经济结构

　 　 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农、 林、 牧、 副行业构成了大农业经济结构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农业总产值 (当年价) １９８５ 万元ꎮ 其中ꎬ 农业收入 ２８１ 万元ꎬ 林业收入 ２２ 万元ꎬ 牧业收入 １１４７ 万

元ꎬ 其他 (副业) 收入 ５３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农业经济收入 ８５３３􀆰 ６８ 万元ꎮ 其中ꎬ 种植业收入 １４９３􀆰 ５６
万元ꎬ 林业收入 ２４３􀆰 ６７ 万元ꎬ 牧业收入 ４１４１􀆰 ４１ 万元ꎬ 其他 (副业) 收入 ２６５５􀆰 ０４ 万元ꎮ

二、 富余劳力转移

全县剩余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 ５􀆰 ２％ ꎮ 全县劳动力转移程度低ꎬ 人少质弱ꎬ 而且多为粗放型ꎬ
组织化程度极低ꎮ 实现多元化、 多渠道就业ꎬ 实现人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 资本优势的转变ꎬ 并以

此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ꎬ 拓展劳动力的就业空间是劳动就业工作的主要方向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有农业

人口 ３２５５０ 人、 农村劳动力 １８０２４ 人、 富余劳动力 ９３７ 人ꎬ 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主要是建筑业、 交

通运输业ꎬ 从事建筑业人员 ４０２ 人、 交通运输业 ２８９ 人ꎮ

第二章　 综合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投资体制改革

一、 投资体制改革

新龙县各项建设基本上全靠争取国家投资ꎮ ２０００ 年前ꎬ 是按照上级部门投资计划进行各项建设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国家加强对投资项目前期工作要求ꎬ 按照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和基本建设程序要求ꎬ 新龙

县明确政策投向ꎬ 抓住机遇ꎬ 高度重视项目ꎬ 特别是重大项目前期可研报告ꎬ 初步设计等内容ꎮ 采取

多渠道筹集前期工作经费ꎬ 对市场潜力大、 产业发展型的经济项目ꎬ 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ꎬ 形成高质

量、 有竞争性的项目向上级申报ꎬ 争取给予投资建设ꎮ 同时做好在建项目的管理和稽查工作ꎬ 确保项

目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ꎬ 有效拉动县域经济的增长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新龙县出台 «新龙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ꎬ 对外来投资者给予减免税收、 简化暂办证手

续、 解决户口、 子女入学等优惠ꎬ 并编制出新龙县招商引资指南ꎬ 向境外客商提供有关招商引资

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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